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預定施行規劃及配套準備情形 

國家發展委員會 

報告人：人力發展處林處長至美 

107 年 1 月 25 日 

行政院第3586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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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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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外國人才專法)

業經立法院於106年10月31日三讀通過，並於同年11月

22日經總統公布，相關子法亦已陸續完成並預告中，本

會已簽院建議於本(107)年2月8日正式施行。 

二、外國人才專法之立法與施行是政府攬才工作之重要里程

碑，為提高專法之立法效益，本會爰針對外國人才專法

子法及配套措施之準備情形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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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法及子法辦理進度 

4 



一、專法立法架構及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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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國人才專法係鬆綁外國專業人才來臺之簽證、工作、居留規定，並

優化來臺之保險、退休制度及提供租稅獎勵等，以期建構更友善之工

作及居留環境，吸引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留臺。 

(二)專法條文共計22條，涉及8個主責部會。為配合專法實施，須配合訂

定或修正之子法共計11項，皆已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進行預告，待預

告期間期滿，將逐案對外發布。 

延攬外國對象 

鬆綁外國專
業人才父母
配偶及子女
停居留規定 

鬆綁外國專
業人才租稅、
退休及健保

規定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 

專業人才 

高級 
專業人才 

特定專業人才 

含自由藝術工作者 
及補習班技藝教師 

鬆綁外國專
業人才工作、
簽證、居留

規定 



一、專法立法架構及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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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工作、簽

證及居留規定 

鬆綁父母配偶

及子女停居留

規定 

提供退休、健
保及租稅優惠 

 放寬取得永久居留之外

國專業人才之配偶、子

女申請在臺永久居留。 

 放寬外國高級專業人才

之配偶、子女隨同申請

永居。 

 核發取得永久居留外國

專業人才符合條件之成

年子女個人工作許可。 

 直系尊親屬探親停留期

限由最長6個月延長至1

年。 

 核發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就業金卡」。 

 核發外國自由藝術家簽證。 

 開放具專門知識或技術之

外國教師於補習班授課。 

 核發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尋

職簽證。 

 取得永居外國專業人才得

適用勞退新制、外籍公立
學校教師得支領月退休金。 

 放寬受聘僱外國專業人才

之配偶、子女納入健保免
除6個月等待期。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來臺首

3年，薪資所得超過新台
幣300萬元部分，折半課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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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法內容及進度說明 

配合訂定或修正子法 
公告施
行日期 

• 「各級學校外國教師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草案(教育部) 

• 「短期補習班聘僱外國人從事具專門知識或技術教師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草案(勞動部)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就業金卡許可辦法」草案(內政部) 

• 「就業金卡與就業PASS卡及創業家簽證規費收費標準」草案(內政部)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草案(財政部) 

•  「外國人申請從事藝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草案(勞動部) 

• 「外國專業人才申請來臺尋職簽證審查及核發作業辦法」草案(外交部) 

•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內政部)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科技、金融、法律專長」(科技部、金管會、法
務部) 

2/8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具有經濟、教育、文化及藝術、體育、建築專長」
(經濟部、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 

• 指定「數位內容產業技術創作或實際技術教學工作」(經濟部) 

• 107年度外國專業人才申請來臺尋職簽證人數限額為2,000人草案(外交部) 

2/21-
3/8 

3/15 

2/22 

        外國人才專法應配合訂定或修正之子法，多數均可於本年2月8日發布，

最遲者於3月15日(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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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重點工作 辦理進度 

7-1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
完成三讀(國發會) 

刻正加速相關子法預告作業及配套措施之擬
訂等，訂於107年2月8日同步施行。 

7-2 「Contact Taiwan」網路媒合
人才平臺提升至國家級的單一
攬才入口網(經濟部) 

刻正強化「Contact Taiwan」網站行銷，建
構企業與海外人才之媒合平台，協助企業延
攬所需之目標人才。預定完成期限為107年
12月。 

        為落實解決產業五缺產業缺人才課題，本會提出產業攬才七大策略，以

強化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吸引海外國人專才回流、爭取優秀僑外生留臺。 

一、攬才7大策略辦理進度(1/3) 

參、產業缺人才─攬才策略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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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重點工作 辦理進度 

7-3 推動修正「入出國及移民
法」，讓海外人才「進得
來」、「留得住」，並放
寬海外國人及其第二代回
臺居留、定居條件(內政部) 

1.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行
政院於106年6月23日、6月28日及7月12日召
開共3次研商會議，並送行政院審查。 

2. 行政院本年1月11日函內政部表示該修正草案
應配合未來移民政策方向，研擬專法再行推動。 

7-4 鬆綁僑外生留臺尋職期間，
由6個月延長到1年(內政
部) 

1. 研修「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及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
辦法」，放寬來臺工作、就學之外國人及來臺
就學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離境規定，由6
個月延長至1年。 

2. 預定完成期限為107年5月。 

一、攬才7大策略辦理進度(2/3) 



策略 重點工作 辦理進度 

7-5 鬆綁跨國企業外籍
幹部調臺任職及受
訓，建立新南向人
才雙向交流機制(勞
動部、經濟部) 

1. 勞動部刻正修正跨國企業定義令釋，新增屬新南向跨國
企業外籍專業人才得調派工作之要件，以利人才交流。
預定完成期限為107年6月。 

2. 經濟部刻正修正「國內廠商對外投資或整廠設備輸出申
請代訓外國員工案件處理原則」相關條文內容，以利鬆
綁跨國企業外籍幹部調臺受訓。預定完成期限為107年 
3月。 

7-6 鬆綁5+2產業聘僱
外國專業人才的雇
主資本額或營業額
限制規定(勞動部) 

刻正修正5+2產業之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免除資本額或營
業額限制之令釋，以利中小企業延攬外國專業人才。預定完
成期限為107年6月。 

 

7-7 增設公立高中及國
中小學雙語實驗班
(教育部) 

刻正規劃竹科實中雙語部增設班級、中科實驗高級中學規劃
增設雙語部，並預擬涉及法令之修正條文。預定完成期限為
1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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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攬才7大策略辦理進度(3/3) 



立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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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施行後效益與做法 
一、施行效益 

        外國人才專法的推動，落實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簽證、工作、居留相關法規
的鬆綁，並優化保險、租稅、退休等待遇，建構更友善之工作及居留環境，務
求發揮外國專業人才每年來臺人數倍增之效益。         

1.落實法規鬆綁 

2.建立友善環境 

3.倍增來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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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外

服

務 

  

境

內

服

務 

  

網

路

服

務 

經濟部 
Contact  
Taiwan 內政部 

外國專業人才
申辦窗口平臺 

經濟部 
招商投資
服務中心 

教育部 
海外人才
資料庫 

海外攬才
服務窗口 

• 提供網路服務，俾利企業或外籍人才獲

得即時資訊，並進行申辦作業。 

  

實

體

服

務 

• 提供實體服務，境內外皆提供專人諮詢服務。 

• 建立網狀式整合系統， 

強化部會間橫向聯繫， 

達到簡政便民之果效。 

二、後續配套做法─建置國家級單一攬才入口網，落實攬才策略 

         為落實及提高前揭立法效益，各相關部會應落實推動攬才七大策略，尤其

是提升 Contact Taiwan 成為國家層級單一攬才入口網，請經濟部整合外交部、

教育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資源，建置「網實合一、鏈結國際」一站式的攬才

機制，俾利啟動新一波外國專業人才全球攬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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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發揮攬才綜效，請各部會依本法預定施行期程，加速

完成子法及其他配套措施之法制作業，另有關攬才七大策

略之推動，亦請各部會加速完成，尤其是國家層級單一攬

才入口網之建置。 

二、為提高外國人才專法之效益，本會擬於本法實施(2月8日)

後舉辦說明會，邀集各國商會、各類外國人才團體及外國

人才代表等一同參與，針對專法子法內容規定及攬才相關

配套措施，廣為宣傳，請各主責部會協助配合辦理。 

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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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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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專法
條文 

應配合訂定或修正之子法 立法內容 主政機關 
公布實施 
日期 

1 §4 

訂定「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具有科技、經濟*、教育*、
文化及藝術*、體育*、金
融、法律、建築*專長」 

針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明定須符合
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
體育及其他領域特殊專長之資格要
件等(如月平均薪資薪資16萬元以
上或其他條件) 

科技部、
經濟部、
教育部、
文化部、
金管會、
法務部、
內政部   

2/8-3/8* 

2 §5 
訂定「各級學校外國教師
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草
案 

為使學校教師工作之許可及管理回
歸教育部主政，爰明定學校聘僱外
國教師之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
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等相關事
項 

教育部 2/8 

3 §6 

訂定「短期補習班聘僱外
國人從事具專門知識或技
術教師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草案 

放寬短期補習班得延攬具專門知識
或技術之外國專業人才來我國教學，
明定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專門知識或
技術教學工作內容、工作資格、雇
主資格、應備文件、不予許可情形 

勞動部 2/8 

4 §4 
指定「數位內容產業技術
創作或實際技術教學工作」
* 

為因應產業需求，除語言課程外，
放寬補習班得聘僱其他類別之外籍
教師授課，爰由經濟部「指定」具
「數位遊戲、電腦動畫動漫」等專
門知識或技術之短期補習班類別。 

經濟部 3/15* 

註：標註*者為未能於2月8日公布實施者 

附錄  應配合訂定或修正之子法立法內容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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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專法
條文 

應配合訂定或修正之子法 立法內容 主政機關 
公布實施
日期 

5 §8 
訂定「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申請就業金卡許可辦法」
草案 

明定核發就業金卡(工作許可、居留
簽證、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
證合一)之申請程序、條件及審查等
事項，放寬渠等無須受聘僱即得來
臺工作以及解決轉換工作困難，無
法兼職等問題 

內政部 2/8 

6 §8 
訂定「就業金卡與就業
PASS卡及創業家簽證規
費收費標準」草案 

為辦理核發就業金卡之審查及核發
作業，依規費法規定，爰明定就業
金卡之收費標準 

內政部 2/8 

7 §9 
訂定「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減免所得稅辦法」草案 

訂定首次來臺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適
用租稅優惠之條件及程序，薪資所
得超過新台幣300萬元部分，折半
課稅，提供具競爭力之租稅優惠 

財政部 2/8 

8 §10 
訂定「外國人申請從事藝
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
草案 

放寬外國自由藝術工作者得不經雇
主僱用來臺工作，爰訂定工作資格、
審查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勞動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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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專法
條文 

應配合訂定或修正之子法 立法內容 主政機關 
公布實施
日期 

9 §19 
訂定「外國專業人才申請來
臺尋職簽證審查及核發作業
辦法」草案 

針對有工作經驗，月平均薪
資不低於47,971元者及無工
作經驗者畢業於全球前500
大學者，增列「尋職」簽證
類別、申請尋職簽證之條件
等相關事項 

外交部 2/8 

10 §19 
預告107年度外國專業人才
申請來臺尋職簽證人數限額
為2,000人草案* 

訂定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尋職
簽證許可人數公告限額 

外交部 2/22* 

11 §20 
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
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因本法第20條就香港澳門居
民從事專業工作、尋職，規
定得準用本法相關規定，爰
修正許可辦法 

內政部 2/8 

註1：標註*者為未能於2月8日公布實施者，註2：有關應配合訂定或修正子法之立法意旨詳附錄1 

註：標註*者為未能於2月8日公布實施者 


